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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法為新法啟動，於施行初期採循序漸進方式推動。本院環保署於 103 年 1 月 23 日公告

「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」，並自 103 年 7 月 1 日生效。第一批

公告場所對象，計為 466 場所（不含幼兒園），10 大類型，規範不同類型場所具有不同

的管制區域及室內空氣污染物，並給予合理緩衝期限以減低新法衝擊。 

(四)本院環保署將持續依本法第 6 條授權規定，逐批擴大列管公告場所。 

二、現階段規劃第二批公告場所草案 

(一)本院環保署正辦理研訂本法第二批公告場所草案相關法制作業，規劃草案預訂公告後自

1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(二)本院環保署目前研擬第二批公告場所草案，篩選原則仍依循第一批模式，由公立機構（

場所）擴大至私立場所，同時對收費大型場所進行納管，規劃第二批草案對象約計 550

個場所，共 13 類型，包含：大專院校、圖書館、博物館及美術館、醫療機構、政府機關

辦公場所、民用航空站、捷運車站、金融機構營業場所、表演廳、展覽室、電影院、視

聽歌唱業場所、商場。 

三、緩衝期結束加強稽查並嚴格執法 

(一)依據全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執行績效，針對第一批列

管 466 家公告場所督導稽查追蹤，彙整統計地方機關推動情形，統計至今（104）年 4 月

30 日止，執行場所輔導及稽查處分情形： 

1.辦理查核輔導及宣導說明計 466 家。 

2.辦理輔導執行巡查檢驗計 218 家。 

3.執行標準檢測方法量測計 172 家，其中稽查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經環保機關處分要求

限期改善計 19 家，目前改善完成 15 家，改善中 4 家。 

(二)有關第一批公告場所設置專責人員之緩衝期限至今年 6 月 30 日止，各地方環保機關近期

將陸續完成專責人員設置核定工作。如屆期公告場所未取得專責人員設置核定文件者，

將以違反本法第 17 條規定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10,000 元以上至 50,000

元以下罰鍰，並再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將按次處罰。同時，各地方環保機關亦

可進行室內空氣品質稽查檢測，如發現其室內空氣品質不符合標準者，將依違反第 15 條

第 1 項規定命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 50,000 元以上至 250,000 元以下罰鍰

，並再命期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；情節重大者，得限制或禁止期使用公

告場所，必要時，得命其停止營業。且受處分人於限期改善期間，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

，於場所入口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，該標示方式為白色底稿及邊長 10 公分以

上之黑色字體，如未依規定標示且繼續使用該公告場所者，可處新臺幣 5,000 元以上至

25,000 元以下罰鍰，並命限期改善及按次處罰。 

(三)本院環保署積極督導各地方環保機關並加強稽查，於緩衝期結束後即嚴格執法。 

（八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建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對申請服產業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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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役，應開放技職學校申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63） 

許委員就建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對申請服產業替代役，應開放技職學校申請問題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立法院 104 年 5 月 26 日三讀通過之替代役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其修正目的主要係

為配合兵役制度轉型、國軍義務役人力需求逐年減少及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等因素，將專科學

校或大學校院畢業，獲有副學士以上學歷並具備技術專長役男投入國內重要產業，以有效運

用役男專長人力資源，提升產業競爭力，爰新增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，合先說明。 

二、有關產業訓儲替代役以副學士以上學歷作為申請基本資格之規定，係由於本制度兼有以培訓役

男成為產業中階儲備幹部之規劃目的，除了著重役男技術外，具有一定的學歷資格，也是將

來成為中階幹部的重要考量因素；另鑑於本制度規劃推動時，各高中職就學學生大部分已屬

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，僅須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，能否適用此一制度，當時

尚有待商榷，爰未予考量。 

三、復按目前高中職就學學生均屬 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，對於該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，屬替代

役體位者，依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

，僅須服補充兵 12 天即完成兵役義務；屬常備役體位者，則須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

訓練。 

四、準此，針對 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常備役體位役男，本部役政署刻正規劃其仍得以專長申請服一

般替代役、選服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代役等役別，增加其服役選擇，相關役期及服役內

容，亦將與有關部會研商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。另目前鑑於替代役實施條例剛修正通過

，相關法規命令及實施計畫等配套措施仍有待建置，爰有關許委員建議開放技職學校申請服

產業訓儲替代役之意見，擬於該制度正式上路實施後，再視其實施成效審慎評估放寬申請資

格至高中職畢業生之可行性。 

（八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群眾集會通訊需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600） 

邱委員就群眾集會通訊需求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群眾集會或演唱會等極端情況，因同時間大量用戶聚集，電信事業都會事先預估群眾聚集之密

集區域，盡可能布置行動基地臺車，以補強既有基地臺容量之不足，解決眾多人潮上網需求

。 

二、由於基地臺受限於無線通信頻寬為有限資源之特性，為改善大量用戶無法同時上線之情境，國


